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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上海市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操作细则

（试行）（草案）》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加强医疗健康领域技

术、资本、人才、服务等创新资源的深度融合与优化配置，推动本市

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建设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高

品质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市科委会同市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研究起草

了《上海市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操作细则（试行）（草案）》

（以下简称《细则（草案）》），现广泛征求意见，并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背景情况

生物医药是上海“十四五”重点发展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 2021

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达 7617.14亿元， 同期本市生物医药领域

技术交易额从 2019年 137亿元增至 516 亿元，这离不开本市丰富的

医疗资源；本市三级医院 56家，二级医疗机构 123 家，卫生技术人

员总数 23.96万人，总诊疗人次 2.72亿人次。近三年医疗卫生机构技

术合同交易额超过 21亿元，相比前三年，交易量提升明显但占生物

医药总体份额微小，同时医生积累的大量临床经验也催生丰富有效的

创新创意和成果，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空间巨大。2021年 6月，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所获收益主要用于对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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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本市出台新一轮科技成果转化行动方案《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行动方案（2021-2023）》，提出“健全医学领域成果转化的路

径机制与服务模式”。为落实行动方案，市科委会同市卫生健康委等

部门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专题调研、座谈。在调研中发现，与高校

院所相比，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具有特殊性，相对复杂，尚处

于起步阶段，这与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多且贴近需求，本市生物医

药产业和资源优势不相适应。一年来，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呼

声日益增强，《细则（草案）》对医疗卫生机构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政

策、高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提出了指引。

二、起草思路

《细则（草案）》起草的总体思路如下：

一是立足政策落地。在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系列制度文件框架下，

结合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特殊性，落实好《上海市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条例》《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关于进一步深

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上海市促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21-2023）》等本市有关法规文件。

二是强化主体责任。在总结“十三五”期间本市推进高校院所科

技成果转化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强调在国家和本市科技成果转化法律

法规政策体系下，医疗卫生机构应夯实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责任，建

立健全配套规章制度，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三是注重转化服务。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医生职责定位，自身

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和队伍尚在起步阶段，鼓励充分动员社会力量，为

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专业化服务保障、平台支撑。



12

三、主要内容

《细则（草案）》共二十四条，从基本要求、转化流程、实施保

障等方面提出实施路径。其中，第一至五条阐述了《细则（草案）》

依据、目的、范围、定义和主体责任。第六至十四条围绕科技成果转

化全过程，阐述了成果管理、转化服务、转化方式、确定价格、收益

分配、横向经费使用、税收缴纳、国资管理、专利盘点等环节的实施

方向、路径。第十五至二十四条，围绕有利于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

成果转化生态考虑，从赋权试点、人才评价、人才培养、产学研医融

合、成果推广、尽职免责、保障机制、开放共享、加大宣传等方面提

出推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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